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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指南〔2025〕24 号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发布2025年度 

关键技术研发计划“空天海洋”（第二批） 

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，推进空天海洋领域关键技术攻关，培育发展未来

产业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“十四

五”规划》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 2025 年度关键技术

研发计划“空天海洋”（第二批）项目申报指南。 



 

— 2 —   

一、征集范围 

专题一、海洋工程装备 

方向1、深海多功能非粘结动态软管关键技术研究 

研究目标：研制适用于 1500 米级水深的深海多功能非粘结

动态软管，管内径不低于 12cm，长度大于 500m，设计寿命不低

于 15 年，同时具备流体介质输运、信号通讯、电力供应和内置

式姿态形变连续监测功能；研发基于智能孪生体的海洋软管设计

与监测软件，具备频域/时域涡激振动分析功能；研制软管疲劳

加速测试装备，具备 500 吨拉力下拉、弯、扭复合加载功能，实

验时长不低于 2500 小时。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多功能非粘结动态软管的一体化设计与优

化、临界与超临界雷诺数下的水动力及涡激振动实验分析、软管

整体形态实时连续监测、测试试验等关键技术，开展多功能非粘

结动态软管工程示范应用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投入专

项资助经费不超过300万元。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

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:1。 

方向 2、“两洋一海”季风区海气通量浮标与监测系统 

研究目标：面向“两洋一海”海气通量监测预报需求，研

制漂流式海气界面浮标，挂载能力不低于 2kg，适应风力不低

于 8 级；构建海气通量监测系统，部署不少于 50 个海气界面

浮标，生存周期不低于 6 个月，实现海面大气风、温、湿、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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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要素和水下温、盐、流等数据同步采集，实时传输率不低于

95%。 

研究内容：开展海气界面浮标总体设计、多传感器数据低

功耗变频采集、稳定通信等关键技术研究；研发海气一体化智

能预报大模型，建立“两洋一海”海区海气耦合智能监测和预

报系统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投入专

项资助经费不超过300万元。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

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:1。 

方向 3、高海况下低轨卫星可靠传输技术与船载终端研发 

研究目标：面向远洋航运宽带通信需求，研制自主可控船

舶低轨卫星通信终端，建立海洋低轨卫星通信系统，与 Inmarsat

等国际主流海上通信系统相比，在 4 级以上海况场景下，时延

降低 1 个数量级，下行速率不小于 30Mbps，上行速率不小于

1Mbps，实现“一带一路”重点航线船端航行动态信息与岸基

指令的百毫秒级快速交互，并在远洋集装箱船舶上加载应用。 

研究内容：研究高海况下的低轨卫星高宽带低时延信息传

输机制、星船天线高精度动态对准、星船通算一体化资源管理

等技术，在船舶上加载应用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年11月1日至2027年10月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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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投入专

项资助经费不超过500万元。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

不低于2:1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本市企业 

方向4、具身智能驱动的船舶外板焊接机器人 

研究目标：针对船舶外板维修过程中的高空焊接场景，研

制具身智能作业机器人，具备自主行走和自主焊接路径规划功

能，外板焊接厚度 15-25mm，作业跟踪精度≤0.5mm。现场示

范验证具身智能作业机器人通过路径规划行走至焊接区域，完

成 2m 立焊和 5m 横焊作业，焊接质量满足国际船级社协会《船

舶建造与修理质量标准》要求，并通过船级社检验。 

研究内容：开展机器人系统总体设计、本体多源感知与异

构数据融合等技术研究，建立面向船舶外板维修的作业工艺数

据库和具身智能模型。 

项目交付物：船舶外板焊接具身智能机器人 1 套（兼具行

走和焊接功能），维修作业路径自主规划软件 1 套，维修作业

工艺数据库和具身智能模型 1 套，机器人使用说明书 1 份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年11月1日至2027年10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“揭榜挂帅”形式，拟支持不超

过1个项目，支持经费不超过500万元。 

申报主体要求：本市企业 

专题二、极地科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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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向 1、适用于封闭式特殊深水环境的微生物现场采样与监

测技术 

研究目标：针对南极冰下湖等典型大埋深封闭式特殊深水生

境采样困难、对钻探作业引起的微生物污染监控要求高、有潜在

生物风险微生物类群的特点，研制大深度大流量微生物过滤采样

装置，过滤孔径 0.22μm，时流量不低于 20L；研制小孔径大容量

水体采样装置，单次采水量不低于 100L，工作水深不小于 4000m；

建立微生物现场监测一体化集装箱实验平台，可连续工作不低于

14 天，实现勘探现场原位水体等微生物样本遗传数据的实时产出。 

研究内容：开展基于钻探的冰下湖水体微生物原位过滤、自

封闭水体采样等关键技术研究，研发微生物现场监测一体化实验

室，开展核酸-蛋白-代谢多组学共提取及共分析研究，完成试验

验证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投入专

项资助经费不超过300万元。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

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:1。 

方向2、北纬高寒区冰雪气智能综合观测技术与装备 

研究目标：研制无人值守冰川自动观测装备，冰川温度测量

精度≤0.1℃，冰川运动位移测量精度≤0.1m，数据采集频率不低

于 1 次/h；研制积雪自动观测装备，雪深测量精度≤10mm，降

雪捕捉率精度不低于 75%，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 1 次/2h；研制

大气-海冰-海洋界面观测装备，数据采集频率不低于 1 组/6h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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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观测时间不低于 6 个月，实现大气风、温、湿、压等要素

和海冰厚度、温度，近冰底海水温、盐、流等数据同步采集；

研制海冰预测模型，7 日内海冰密集度、海冰厚度、海冰流速预

测误差不高于 3%。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北纬高寒区陆地冰川、积雪及航道海-冰-气

综合观测技术，研发冰川、积雪自动观测装备和大气-海冰-海洋

界面自动观测装备，建立北纬高寒区航道海冰预测模型。 

执行期限：2025年11月1日至2028年10月31日。 

经费额度：非定额资助，拟支持不超过1个项目，投入专

项资助经费不超过300万元。企业牵头申报时，自筹经费与申

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:1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，还须遵循以下要求： 

1.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法人或非法人单

位，具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。 

2. 对于申请人在以往市级财政资金或其他机构（如科技

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）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，应

明确阐述二者的异同、继承与发展关系。 

3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诚信管理要

求，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，申报单位应当对申

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，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

核，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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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，须在提交项目可行

性方案的同时，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。 

5.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技伦理准则。拟

开展的科技活动应进行科技伦理风险评估，涉及科技部《科技

伦理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科发监〔2023〕167 号）第二条

所列范围科技活动的，应按要求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并提供相应

的科技伦理审查批准材料。 

6. 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 2 项

及以上者，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。 

7.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、合理，符合市科委科技

计划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1.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，无需送交纸质材料。请

申请人通过“上海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”（svc.stcsm.sh.gov.cn）

进入“项目申报”，进行网上填报，由申报单位对填报内容进行

网上审核后提交。 

【初次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（如尚未注册账号，请

先转入“一网通办”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），进入申报指南页

面，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，进行项目申报； 

【继续填写】使用“一网通办”登录后，继续该项目的填报。 

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。 

2. 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 2025 年 8 月 12 日 9:00，截

止时间（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）为 2025 年 8 月 29 日 16: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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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审方式 

“专题一”采用第一轮通讯评审方式、第二轮见面会评审

方式。 

“专题二”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。 

五、立项公示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按规定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

清单，接受公众异议。 

六、实施管理要求 

专题一方向 4 采用“揭榜挂帅”形式，由市科委与技术需

求方共同组织揭榜方案评审，指定项目专员对项目实施进行跟

踪管理，开展“里程碑”式考核及成果验收。榜单需求咨询电

话：021-61212618（曹月红）。 

七、咨询电话 

服务热线：8008205114（座机）、4008205114（手机）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5 年 8 月 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8 月 4 日印发 


